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联函中小〔2022〕87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关于

做好 2022 年应收账款融资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不含厦门）工信局、财政局，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

支行、福州各县（市、区）支行：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福建省加大力度助企纾困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的若干意

见》（闽中小企业办〔2022〕1 号），现就做好 2022 年应收账款

融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推动应收账款融资。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做优制造

业，推动供应链核心企业支持上游中小微企业开展应收账款融

资，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、协同配套发展的良好生态

环境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。对我省供应链核心企业通过“中

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”或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建的供应链融资

平台在线确认，帮助 3 家以上（含 3 家）省内中小微企业实现应

收账款融资，省级财政按我省中小微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获得年化

融资额不超过 1%的比例，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

过 2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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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快落实资金奖励。2022 年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

年初预算中安排 2000 万元应收账款融资奖励资金，已按因素法

提前切块下达至有关设区市。2021 年度各设区市应收账款融资奖

励资金结余部分应一并结转使用。各设区市要根据本地市可统筹

用于应收账款融资奖励的资金情况，结合本辖区企业应收账款融

资实际开展情况，研究制定具体的资金申报指南，分阶段尽快兑

现奖励资金。部分设区市 2021 年奖励资金还有未兑现的，应纳

入 2022 年一并尽快兑现。省属供应链核心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奖

励由所在地设区市工信部门统一实施。2022 年应收账款融资奖励

资金可不列入省级资金项目的排重。

三、加强对接协调。各设区市工信部门、财政部门要与当地

人民银行加强沟通协调，密切配合，主动对企业进行服务指导，

加强政策宣传，共同推动辖区内应收账款融资工作进一步取得进

展，确保完成 2022 年应收账款融资工作年度财政绩效目标和任

务，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生产经营资金难题。

联系人：陈丽香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552275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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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